
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

就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9 年 4 月 2 日會議 

「檢視本港貧窮情況及訂立滅貧目標」的意見書 

政府自 2013 年起訂立貧窮線，以相對收入作為量度貧窮狀況的標準。誠然，政

府設立官方貧窮線，不但讓社會在討論貧窮問題上有一致及客觀的標準，亦令社

會能聚焦檢視不同組群的貧窮現況，是扶貧政策上的進步。 

然而，只以收入量度貧窮，令扶貧策略的討論集中於金錢支援，容易忽視貧窮人

士在生活上其他的困境。此外，扶貧委員會沒有利用貧窮線及數據，訂立扶貧目

標，亦顯示政府在扶貧工作未有足夠的承擔。 

本意見書將闡述社聯就如何更全面了解貧窮現況，及如何訂定扶貧目標的意見。 

1 分析 

1.1 只採用相對收入作為單一維度量度貧窮狀況 

現時香港只以住戶相對的收入訂定貧窮線，限制了我們對本港貧窮問題的了

解及相關的政策討論。首先，單以住戶收入而定義貧窮，不但會忽略家庭內

的收入分配，住戶資產對生活帶來的效果等問題亦無法探討。第二，金錢收

入不能全面量度市民的生活質素，因為它忽略貧窮包含的其他面向，例如住

屋環境、健康狀況等。以收入作為量度單位的貧窮線，容易令扶貧政策偏向

以提供金錢援助為中心。第三，現時的貧窮線雖然某程度上反映社會貧富不

均，但卻不能反映部份住戶赤貧情況，未能反映市民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能

否被滿足。 

1.2 以統計處數據分析貧窮狀況有局限性 

雖然扶貧委員會近年有就各特定社群的貧窮狀況進行研究，但大部份研究只

是以香港政府統計處恆常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，這些數據有其限制，例如處

方一般不會進行追踪性研究，難以掌握住戶生活質素的變化及其變化之原因，

同時，某些與生活重要範疇相關的的數據(如健康狀況)亦較少收集。結果，

政府及市民都難以準確掌握不同貧窮群組的生活狀況變化、致貧原因，流動

狀況、以及他們的發展機會等。 

1.3 政府缺乏扶貧目標 

現時政府只訂立了貧窮線而未有訂定扶貧目標，未有展現政府對扶貧工作的

願景。事實上，不論在國際層面或國家層面，都有不少訂定扶貧目標的案例

(如聯合國的千禧發展目標或英國所訂的減輕兒童貧窮目標)。透過訂定具體

的扶貧目標(如在某一年期內把貧窮率減至特定水平)，能讓政府及社會持份

者討論如何實踐願景和落實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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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建議： 

2.1 多更多工具分析貧窮狀況 

政府應發展多面向量度貧窮的工具，包括以住戶開支、扣除房屋開支後的可

動用收入等去量度的貧窮狀況。同時，應考慮進行基本生活需要預算研究，

以較客觀的方法計算及訂定基本生活水平的基準，並以此作為政府制訂相關

補助政策及制度(如綜援)的援助水平。 

除了上述以金錢量度貧窮的工具外，政府亦應發展金錢以外量度貧窮的工具。

建議可參考歐盟、英國及澳洲等國家的經驗，以社會匱乏的角度進行研究，

補充單以金錢量度貧窮的不足。 

 

2.2 進行更多貧窮研究 

扶貧委員會應先整理現時與不同群組相關的貧窮議題清單，有系統地訂定研

究計劃。特別是突破現時收集數據形式的不足，包括以追踪研究的方式研究

不同年齡及階層人士的生活狀況變化及社會流動等，以建立與貧窮相關的數

據庫。 

 

2.3 制訂扶貧目標 

政府應訂定扶貧目標(如參考英國兒童貧窮法案 2010(Child Poverty Act 2010)，

定出十年內貧窮率的目標減幅)，並據此制訂相關的扶貧策略，估算政府及社

會需為此投放的資源。在政府制訂重大的社會政策時，亦應同時進行貧窮影

響評估，以估算有關政策對實踐扶貧目標產生的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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